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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情况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611 号）文件核准，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原公司名称为“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01,320,132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06 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19,999,999.92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19,861,657.37 元后，

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00,138,342.55 元。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情况进行

了审验，并于 2021 年 10 月 13 日出具了苏亚验[2021]29 号《验资报告》。公司

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制度，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子公司已

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 

（二）募投项目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9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及于 2023 年 10月 11日召开的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

《关于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及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提请同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湖南福瑞高端包装印刷智能工厂技改搬



 

迁建设项目”变更为“盐城博盛锂电池隔膜生产项目（二期）”及“东峰首键年

产 65亿只药用玻璃瓶生产基地项目”，具体安排如下： 

1、“湖南福瑞高端包装印刷智能工厂技改搬迁建设项目”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73,016.13万元，均以募集资金进行投入。 

截至 2023年 9 月 21日，“湖南福瑞高端包装印刷智能工厂技改搬迁建设项

目”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5,803.90 万元，尚结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48,660.24 万元（含利息），具体情况如下：公司尚未划转实施主体湖南福瑞印

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福瑞”）的公司专户结余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44,080.19

万元（含利息）；另公司已划转实施主体湖南福瑞专户的募集资金本金为人民币

30,000.00万元，尚结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4,580.05 万元（含利息）。公司拟以自

有资金全额补足公司已划转原项目实施主体湖南福瑞募集资金专户本金人民币

30,000.00万元及其利息净收入人民币 383.95万元，具体方式为公司将自有资金

人民币 30,383.95 万元（含利息）归还至原募集资金专户，并用于后续投入变更

后的新募投项目中。 

2、将“湖南福瑞高端包装印刷智能工厂技改搬迁建设项目”变更为“盐城博

盛锂电池隔膜生产项目（二期）”及“东峰首键年产 65亿只药用玻璃瓶生产基地

项目”，其中“盐城博盛锂电池隔膜生产项目（二期）”拟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35,900.63 万元，计划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2,459.28 万元、“东峰首键年产 65

亿只药用玻璃瓶生产基地项目”拟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42,004.86 万元，计划使用

募集资金人民币 42,004.86 万元，项目投资金额与拟使用募集资金之间的差额将

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补足。 

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因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盐城博盛锂电池隔膜生产项目（二期）”的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盐

城博盛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博盛”），公司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盐城博盛锂电池隔膜生产项目（二

期）”的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储存和使用，且各方于 2024年 3月 11 日签署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四方监

管协议》的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 2024年 9 月 30日，该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行 账号 专户用途 专户余额（元）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盐城分行 

515900857910000 盐城博盛锂电池隔膜生产项目（二

期） 

0.00 

三、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一）募集资金专户基本情况 

开户主体：盐城博盛新能源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 

账号：515900857910000 

专户用途：盐城博盛锂电池隔膜生产项目（二期） 

（二）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8 月 29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及于 2024年 9月 20日召开的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

《关于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及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投项目之

一的“盐城博盛锂电池隔膜生产项目（二期）”，虽已在前期经过了充分的可行

性研究与论证，但由于新能源行业及细分领域短期波动较大，市场环境发生较大

变化，下游主要客户的现时需求出现了阶段性的波动，现有的锂电池隔膜产能已

能够基本满足客户及订单需求，短期业务的发展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继续实

施该募投项目对其业务规模、经营效益的提升作用极为有限，并不符合公司长远

规划及全体投资者的利益，因此提请同意终止 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投

项目之一的“盐城博盛锂电池隔膜生产项目（二期）”的实施。同时结合公司实

际经营情况及资金需求，为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在

“盐城博盛锂电池隔膜生产项目（二期）”终止实施后，公司拟将该募集资金专

户的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专户银行余额为准）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并转入公司一般银行账户，用于日常经营活动。公司将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节余募集资金转出至一般银行账户后，将办理募集资金专户的销

户手续，公司与拟实施募投项目的控股子公司盐城博盛新能源有限公司、保荐机

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四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鉴于“盐城博盛锂电池隔膜生产项目（二期）”已终止实施，公司控股子公

司盐城博盛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开立的账号为 515900857910000 的

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为减少管理成本，公司于 2024年 9月 30 日完成该募

集资金专户注销手续的办理。该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盐城博盛、华泰联

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于 2024年 3 月 11日签署

的关于该募集资金专户的《四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四、备查文件 

1、《单位结算账户销户通知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东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10月 1日 


